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中证卫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开通网下股票认购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5

年 12 月 9 日起，开通鹏华中证卫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认购代码：563793，基

金代码：563790，以下简称“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购时间 

发售代理机构业务办理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9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如本基金募集时

间发生变化，则网下股票认购业务办理时间也将做出相应调整，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后续公告为

准。 

二、开户与认购 

1、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简称“上海证券账户”）。 

已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的投资者不必再办理开户手续。 

尚无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的投资者，需在认购前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办理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基金账户的开户手续。有关开设上海证

券交易所 A股账户和基金账户的具体程序和办法，请到各开户网点详细咨询有关规定。 

（1）如投资人需新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份额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人需要使用本

基金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

回，则应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如投资人需要使用本基金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中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 

2）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建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2个工作日办理开户手续。 

（2）如投资人已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如投资人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需要指定交易或转

指定交易在可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2）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人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1

个工作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3）已购买过由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人，其所持有的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2、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含

存托凭证）和已经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含存托凭证）（具体名单以下述网下股票认购清单为准）。单

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投资人可多次提交

认购申请，累计申报数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认购手续，并备足

认购股票。网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在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得撤销。 

三、募集规模上限 

本基金募集规模上限为 20亿元人民币（不含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     

在募集期结束后，有效认购申请认购份额总额不超过 20 亿份（折合为金额 20 亿元人民币），基

金管理人将对所有的有效认购申请全部予以确认。若募集期结束后，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超过 20 亿

份，基金管理人将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规模的有效控制。当发生比例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

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依法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

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认购申请确认份额不受募集最低限额的限制，将按照认购申请确认比例对每

笔有效认购申请份额进行部分确认处理，因对每笔认购明细处理的精度等原因，最终确认的累计有效

认购份额（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可能会略微超过 20 亿份。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

登记机构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另请投资者注意，因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认购确认方式，将导致

募集期内认购确认份额低于认购申请份额，可能会出现认购确认份额对应的认购费率高于认购申请份

额对应的认购费率的情形。   

四、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费用应在投资人认购基金份额时收取，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 S（份） 认购费率 

S<50 万 0.80% 

50 万≤S<100 万 0.50% 

S≥100 万 每笔 500 元 

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股票认购时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按照不高于 0.80%的标准收取一定的佣

金。 

五、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但是募集期结束前已公告的将被调出标的指数

成份股（含存托凭证）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3 个月个股的交易

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3 个



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

个股或长期停牌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如果投资者的

个股认购规模超过该股票在标的指数的构成比例，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超过构成比例的部分予以拒绝。

如遇标的指数成分股调整，则最终确认可接受网下股票认购的清单以最终调整公告的成分股清单为

准。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600879.SH 航天电子 688375.SH 国博电子 300342.SZ 天银机电 

600118.SH 中国卫星 002179.SZ 中航光电 002583.SZ 海能达 

688568.SH 中科星图 300053.SZ 航宇微 605123.SH 派克新材 

601698.SH 中国卫通 300672.SZ 国科微 600877.SH 电科芯片 

300627.SZ 华测导航 002338.SZ 奥普光电 002268.SZ 电科网安 

600435.SH 北方导航 300045.SZ 华力创通 603712.SH 七一二 

002151.SZ 北斗星通 300101.SZ 振芯科技 000801.SZ 四川九洲 

300593.SZ 新雷能 300136.SZ 信维通信 603678.SH 火炬电子 

002405.SZ 四维图新 688122.SH 西部超导 603267.SH 鸿远电子 

688270.SH 臻镭科技 688387.SH 信科移动-U 688709.SH 成都华微 

300036.SZ 超图软件 300455.SZ 航天智装 300726.SZ 宏达电子 

688333.SH 铂力特 002046.SZ 国机精工 300416.SZ 苏试试验 

002465.SZ 海格通信 300782.SZ 卓胜微 600345.SH 长江通信 

002025.SZ 航天电器 300079.SZ 数码视讯 688776.SH 国光电气 

603236.SH 移远通信 300620.SZ 光库科技 688182.SH 灿勤科技 

688521.SH 芯原股份 688385.SH 复旦微电 301608.SZ 博实结 

002049.SZ 紫光国微 000733.SZ 振华科技 

 

六、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1）名称：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人代表：王苏望 

联系人：郑向溢 

客服电话：95517 

公司网站：www.sdicsc.com.cn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或公示。 



本基金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基金于 2025年 11月 28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

媒介发布的《鹏华中证卫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如有疑问可致

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免长途话费）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9日 

 


